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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保证合同



第一节 保证合同概述



一、保证合同的概念

•保证合同是指为保障债权的实现，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，
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时，

保证人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合同。



二、保证合同的法律特征

• 1.保证合同具有从属性。
• 2.保证合同的主体具有限定性。
• 3.保证合同的内容具有特殊性。
• 4.保证合同具有补充性。



二、保证合同的法律特征

• 5.保证合同具有独立性。
• 6.保证合同是单务、无偿合同。
• 7.保证合同是诺成、不要式合同。



三、保证方式

•保证方式是指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方式。
• 1.一般保证
•一般保证，也称一般责任保证，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
务，经法院审理或仲裁裁决，并就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
行，仍不能履行全部债务时，保证人承担的补充性保证责
任。



三、保证方式

• 1.一般保证
•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前提有两个：
•其一，被担保的主债已经法院审判或仲裁机关裁决；
•其二，主债务人的财产已经法院强制执行，仍不能履行
全部债务。



三、保证方式

• 1.一般保证
•《民法典》第687条的但书条款对一般保证中承担保证责任
的限定性作出了原则之外的规定：

•一般保证的保证人在主合同纠纷未经审判或者仲裁，并就
债务人财产依法强制执行仍不能履行债务前，有权拒绝向
债权人承担保证责任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：

•①债务人下落不明，且无财产可供执行；



三、保证方式

• 1.一般保证
•②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；
•③债权人有证据证明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履行全部债务
或者丧失履行债务能力；

•④保证人书面表示放弃本款规定的权利。
•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时，
一般保证优先于连带责任保证。



三、保证方式

• 2.连带责任保证
•连带责任保证，简称连带保证，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
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情形，保证人和主债务人对债权
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证方式。

•连带责任保证必须在保证合同或者保证条款中明确注明。



第二节  保证责任



一、保证范围

•所谓保证范围，即保证人承担保证债务或保证责任的范
围。

•法律规定的保证范围包括：主债权及利息、违约金、损
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。



二、保证期间

•保证期间是指确定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，该期间
不发生中止、中断和延长。

• 1.保证期间的确定
•连带保证中，保证期间是债权人（保证权人）向保证人
提出履行保证债务或承担保证责任的期间；一般保证中，
保证期间是保证权人向主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
的期间。



二、保证期间

• 1.保证期间的确定
•保证期间有约定期间与法定期间之分。
•前者为债权人与保证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的保证期间；
•后者是在保证合同未约定保证期间或者约定不明时，依
法律规定适用的保证期间，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

个月为法定的保证期间。



二、保证期间

• 2.保证诉讼时效
•保证诉讼时效，也称保证债务诉讼时效，是指当债权人
请求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，经过法定的时效期间即丧失
获得法院强制执行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权利。

•在一般保证中，因保证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可以拒绝履行
保证责任，其保证责任的诉讼时效应当从先诉抗辩权消
灭之日起算。



二、保证期间

• 2.保证诉讼时效
•保证诉讼时效期间是保证合同纠纷所要经过的时间期限，
在此期间内保证权人不行使其请求权的，其权利将不受
法律保护。保证诉讼时效为普通诉讼时效，期间为3年。



三、主债权债务合同变动的效力

•主债权债务合同发生变动时，变动部分是否对保证人的
保证责任产生影响，取决于该变动是否有保证人自由意
志的参与，即主债权债务的变动为债权人、债务人和保
证人共同意思表示一致，则变动部分对保证责任发生效
力，保证人应对变动部分承担保证责任；若该变动未经
保证人同意，则保证人不对变动部分承担保证责任。

• 1.主债权债务合同消灭，保证合同也随之消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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